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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場-護理評鑑機構說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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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長官致詞

護理機構評鑑政策說明
衛生福利部

09:30～10:00
111年度護理機構評鑑作業程序及評鑑注意事項說明

(一般護家、產後護家、居護所)
中衛發展中心

10:00～11:00

分組評鑑基準內容與評分原則說明

評鑑委員/受評機構【一般護家】
-醫護管理組(AB指標)
-環境安全組(C指標)

【產後護家】
-醫護管理組(AB指標)
-環境安全組(C指標)

【居護所】
(AB指標)

11:00～12:00

分組情境訪談討論 居家護理
全人照護
【居護所】

評鑑委員/受評機構【一般護家】
醫護管理組(B指標)

【產後護家】
醫護管理組(B指標)

12:00～12:30 交流及回饋
衛生福利部/

評鑑委員/受評機構

12:30～13:30 午餐時間



下午場-照護管理系統教育訓練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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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3:30～15:00
評鑑基準對應系統功能說明

(一般護家、產後護家、居護所)
中衛發展中心

15:00～16:00
實機操作暨評鑑資料上傳檢核

(一般護家、產後護家、居護所)

受評機構

中衛發展中心

16:00～16:30 交流及回饋
衛生福利部
中衛發展中心

16:30 賦歸



• 致詞及護理機構評鑑政策說明

• 111年度護理機構評鑑作業程序及評鑑注意事項說明

•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分原則說明

目錄頁

32022/11/14



致詞及

護理機構評鑑政策說明

4



111年度護理機構評鑑作業程序

及評鑑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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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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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評鑑評定暨檢討會議

受理評鑑機構申復作業

依評定會議結論進行成績計算，
並寄發通知函

評鑑成績計算及結果彙整

發送成績通知與評鑑合格證書

辦理機構評鑑說明會

辦理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
全研習營研習營/產後護理之家
災害情境模擬應變演練工作坊

遴聘評鑑委員

機構檢視評鑑資料完整性

委員線上查核審閱資料

衛生局初審

委員實地訪查評鑑

前置作業 評鑑作業 後續作業

規劃及安排評鑑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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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作業期程

時程 工作項目

111年10月14日 通知受評單位實地評鑑日期

111年10月17日~10月31日 機構檢視評鑑資料上傳之完整性

111年10月27日 機構評鑑說明會

111年11月1日~11月4日 衛生局初審

111年11月5日~11月15日 委員線上查核審閱資料

111年11月14日~11月30日 委員實地訪查評鑑

111年12月初(預計) 評鑑評定會議

111年12月初(預計) 基準指標修正會議

111年12月底(預計) 公告評鑑合格名單

111年１月初(預計) 受理機構申復作業

112年1月底(預計) 公告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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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依據、目的及方式

衛福部依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6條，規範 111 

年度護理機構評鑑相關作業事項

評鑑依據

1. 評量護理機構效能

2. 提升照護服務品質

3. 提供民眾護理機構選擇

評鑑目的

評鑑方式 例外處理

以「實地訪查」方式進行評鑑。部分項目由評

鑑委員於實地訪查前進行線上查核審閱，並於

實地訪查時確認。個案照護資料請機構於實地

訪查當日提供評核。

1. 原則停辦：停辦 1 年；已有評鑑合格效期之

護理機構，效期全面展延 1 年

2. 個案處理：未有評鑑合格效期，但有意願且

迫切需於111年度評鑑者，視情況個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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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評鑑對象與資格條件

1. 由衛福部聘請醫護、管理、環境安全之專家學者及具護理機構實務經驗者為評鑑委員；經部核

定後之評鑑委員，需參加評鑑委員共識會，始能進行評鑑評核(評分)作業。

2. 評鑑委員應依相關法規規定，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對評鑑工作所獲悉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

務，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洩漏。

1. 在評鑑合格效期內，評鑑合格有效期間至111年 12 月 31 日止者。

2. 新設立或停業後復業，尚未接受評鑑，自開業或復業之日起至 111 年 5 月 31 日止滿 1 年者。

3. 108 年至 110 年間接受評鑑結果為不合格，且 111 年不在評鑑合格效期，應再次接受評鑑者。

4. 原評鑑合格受撤銷或廢止處分者。

評鑑委員

評鑑對象

1. 評鑑對象須符合最近一次「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及「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兩類檢查項目之規定，須經地方消防及建築物主管機關檢查結果符合規定。

2. 承上，未符合規定者，111年度評鑑結果不合格機構並敘明原因。
3. 倘前述檢查項目經地方建管及消防主管機關檢查結果為須限期改善或須再複評者，須於111年

12月10日前完成限期改善或複評符合規定，倘屆期仍未完成者，111 年底評鑑結果列為不合格
並敘明原因。

資格條件

護理機構

(僅一般及產後護理之家須符合此資格條件)

於同一場所連續經營期間內，其負責人有變更者，各負責人任職期間應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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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衛生局)初審_產後護理之家

序號 審核項目 資料來源 效果

1
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表」有地方政

府出具結果為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機構上傳證明文件。

(1)未符規定者，公告為評鑑結果

不合格機構並敘明原因。
(2)須限期改善或須再複評者，須

於111年12月10日前完成限期改

善或複評符合規定；屆期仍未完
成者，公告為評鑑結果不合格機

構並敘明原因。

2

最近一次「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

申報結果通知書」有地方政府出具結果為符合規
定之證明文件。

3
護產人員及嬰兒照顧人員聘任人數符合護理機構

設置標準規定，且全日均有護產人員上班。
地方政府既有管理資料(最近3年

有無違反相關規定之紀錄)。
計入評鑑基準A1.1成績。

4
護產人員與嬰兒照顧人員人力配置分別達設置標

準之1.4倍以上。

5

配合衛生福利機構(住宿型)感染管制措施相關規

定，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感染管制查核通過；
有限期改善事項者，已完成改善。

地方政府既有管理資料(最近3年

有無相關查核結果未通過且未改
善之紀錄)。

計入評鑑基準A2.1成績。

 由地方政府(衛生局) 至「護理之家照護管理系統」確認轄內受評機構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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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衛生局)初審_產後護理之家公安及消安申報

評鑑對象須符合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
知書」兩類檢查項目，須經地方消防及建築物主管機關檢查結果符合規定。未符合規定者，公告為 111 年度
評鑑結果不合格機構並敘明原因。

倘前述檢查項目經地方消防及建築物主管機關檢查結果為須限期改善或須再複評，則須於111年12月10日前
完成限期改善或複評符合規定；屆期仍未完成者，公告為111年度評鑑結果不合格機構並敘明原因。

機構申報
1. 請依法於時限內提出申報，並報備地方消防及建管機關，並於評鑑前上傳經地方消

防及建管單位准予備查之文件，文件上需有地方消防或建管單位官方章。
2. 如申報結果為限期改善或複評，機構則須於評鑑當年度12月10日前提供已改善缺失

或複評之檢查紀錄表。

衛生局初審
1. 請確認機構是否依法於時限內提出申報及申報結果是否符合規定，且有上傳經地方

消防及建管單位准予備查之文件，文件上需有地方消防或建管單位官方章。
2. 如機構申報結果為限期改善或複評，須於評鑑當年度12月10日前確認機構是否已提

供已完成改善缺失或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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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評核日期

部分項目實地訪查前線上查核審閱，並於實地訪查時確認。

實地訪查：

1. 於111年11月間進行。個別機構受評日期由衛福部相關單位或衛福部委託
辦理評鑑作業單位向各該機構及地方政府(衛生局)通知。

2. 除天然、重大災害、不可抗力情況或政府政策外，不接受受評機構要求而
變更日期時間。

3. 實地訪查作業如遇受評機構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發布停班，則予中止，由衛
福部相關單位或衛福部委託辦理評鑑作業單位通知擇期辦理或取消辦理。

4. 個案照護紀錄個人資料註１請於實地訪查當日提供。

 評鑑評核(評分)日期 111年11月

註1：個人資料僅一般護理之家及產後護理之家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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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注意事項

1. 接受實地訪查機構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衛生局)應派員會同，並提供必要之諮詢。

2. 實地訪查程序進行以3 小時為原則：

1) 開場介紹，機構不需進行簡報。

2) 以實地查核為主。重點為「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實際個案照護之護理過程邏輯及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符合機構情境之災害風險辨識與應變邏輯。

3) 綜合座談。

3. 訪談對象：受評機構負責人（負責資深護理人員），其應熟知實際個案照護之護理過程邏輯

及符合機構情境之災害風險辨識與應變邏輯。

接受實地訪查機構之負責人（負責資深護理人員）應全程參與，如遇有嚴重傷病、意外事故或生產等

不可抗力之情況，經事前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得委由機構內合於負責資深護理人員資格者代理。前述

不可抗力之情況，均需檢具證明文件於實地訪視前報准；如為突發狀況，未能即時取得證明文件，仍

應先通知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留下紀錄，並事後補送相關資料至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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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公告與申復 / 合格效期、廢止與撤銷

1. 衛福部應召開評鑑結果之評定會議，並於成績確認後將評鑑結果通知受評機構，並公告評鑑合

格名單。

2. 受評機構對於評鑑結果不服者，應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14日內向本部提出申復，逾期不受理。

3. 申復結果核定後，通知申復機構，並公告評鑑結果名單，評鑑結果分為合格及不合格。

經評鑑合格者，依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3 條及第 4 條規定，核予評鑑合格有效期間，最長為 4 年

（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年 12 月 31 日止），最短為 1 年（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12 月

31 日止）。

結果公告
與申復

合格效期

1. 受評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經地方政府衛生局認有違反護理機構設置標準或其他法令規定，

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送衛福部，衛福部得廢止原評

鑑處分。

2. 受評機構接受評鑑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有虛偽不實者，衛福部得撤銷原評鑑處分。

廢止與撤銷



15

評鑑基準面向及配分_產後護理之家

A1 人員管理及教育訓練(3 項)

A1.1 專任人員配置情形

A1.2 機構負責人及現職照護人員教育訓練及急救訓練

A1.3 意外或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及執行情形

A2 母嬰安全維護及照護品質管理(3 項)

A2.1 母嬰安全及感染管制

A2.2 意外事件預防與處理

A2.3 品質管理機制與監測

A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6 項)

B1.1 產婦照護 1

B1.2 嬰兒照護

B1.3 親子關係建立

B1.4 團體護理指導

B1.5 母嬰出住評估與指導

B1.6 母嬰照護突發

B2 母乳哺育之支持與推動(3 項)

B2.1 支持產婦哺育與諮詢

B2.2 母奶貯存與取用

B2.3 母乳哺育率

B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C 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2 項)

C1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C2 依評鑑公告所定之情境，訂定符合機構特性需求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

其作業流程，並進行演練，落實風險教育及日常管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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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評鑑作業流程_產後護理之家

實地訪查委員安排共

3名

醫護管理組2名

環境安全組1名

實地訪視程序進行以

3 小時為原則

•開場介紹，機構不需

進行簡報

•以實地查核為主

•重點為「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

顧」實際個案照護之護理過程邏

輯及「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符合機構情境之災害風險辨識與

應變邏輯

•綜合座談

訪查委員及相關人

員

•實地訪查委員3名

•陪訪人員1名

•縣(市)衛生局代表1-2名

•衛福部代表視情況參與

4.機構出席人員

•機構負責人：實地訪查當日，

機構負責人需全程參與實地訪查

作業

•陪評人員：需熟悉訪查基準內

容、現場準備資料及相關設備，

以利於實地訪查時能配合協助引

導、說明與釐清問題

•其他：務必請機構介紹現場全部

人員職稱，實地陪評人員包含：

防火管理人、正職人員、兼職

人員、申請支援報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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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程序 時間 說明

1.實地訪查會前會 10分鐘
此時段為訪查委員於實地訪查前之討論會議，受評方須暫

時迴避。

2.受評方介紹陪評人員
5分鐘

每位委員陪評人數以1-2位為限，請受評方介紹主要陪評人
員即可。

3.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訪查委員 由醫護管理組共識擇一委員擔任召集委員。

4.實地訪查 120分鐘

醫護管理組 環境安全組

人員訪談

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報告

機構環境安全設施設備實地
查證

實地查證
機構緊急災害應變風險辨識

與溝通回饋與交流

5.委員交換意見
15分鐘

受評方請暫時迴避。

6.委員完成評值表書寫 陪同人員檢查及整理資料。

7.綜合座談 30分鐘 委員與受評方意見回饋與交流。

實地評鑑作業流程_產後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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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評鑑作業流程_注意事項

1. 評鑑當日不開放其他機構觀摩學習，非受評鑑機構人員請勿參與，亦不得代替受評鑑機構
發言。

2. 為使評鑑作業公平、公開進行，所有資料將依實地評鑑前線上查核審閱及當天現場檢視為
主，恕不接受事後補送資料文件。

3. 評鑑當日屬非公開活動，全程禁止錄影、拍照及錄音。若有特殊需求，請事先告知陪評助
理統一作業。

4. 為使評鑑作業能更臻周延與完善，陪評助理陪同評鑑人員將於實地評鑑時錄音與拍照，僅
作為提供日後會議查證調閱之用

5. 為使評鑑公平、公正、公開，執行單位在評鑑前不對外透露評鑑委員名單，亦請機構配合，
切勿以任何方式詢問，以免徒增困擾。

6. 為落實利益迴避原則，請勿饋贈任何形式的紀念品、宣傳品、當地特產或替委員支付任何
食宿與交通等相關事宜。

7. 評鑑結果公告前，應避免邀請評鑑委員至受評機構參訪、專題演講或與委員討論個人或機
構後續合作等事宜。



Ｑ＆Ａ

題號 問題 回復

1 111年度評鑑合格效期是多久？

經評鑑合格者，依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3條及第4條規定，核予評鑑合格有

效期間，最長為4年(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最短為1

年(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2
系統行政與品質相關文件須上
傳多久以前的資料？

以今年度最新的文件與紀錄，定期品管統計上傳資料以111年1月1日後資

料為主。

3
緊急應變計畫及緊急災害情境
演練資料須上傳幾次資料?

最近一次更新之緊急應變計畫書(以火災應變為主)，提供大夜班火災情境
演練最近一年內至少2次資料。

4
是否提供機構在評鑑前再次檢
視確認資料之時間？

10/17-10/31請機構上系統檢視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系統操作如有問

題可洽詢系統客服。

5
委員實地評鑑時，機構須提供
幾位個案相關資料？

1. 實地訪查當天請機構提供評鑑當日產婦名單。委員會選擇3名產婦(優先
選擇母嬰皆入住，剛入住、入住最久、出住1個月內)

2. 請機構負責人簡介母嬰基本資料，包括入住日期、生產方式、哺乳狀況
(母乳、配方奶、混哺)、親子同室狀況等。

6 服務窗口(聯絡專線) 產後護理之家：02-2391-1368#1414(黃小姐)或1189 (陳小姐) 19



111年度產後護理之家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分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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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產後護理之家評鑑_評鑑基準評核方式

評鑑評核方式 對應共識基準 對應基準說明

地方政府以既有
資料初審

A1.1、A2.1 A1.1.2、A1.1.4、A2.1.1

衛生福利部以既有
資料審查

A1.2、C2 A1.2.2、C2.1

評鑑委員實地訪查

B1.1、B1.2、B1.3、B1.4、
B1.5、B1.6、B2.1

B1.1.1-B1.1.5、B1.2.1-B1.2.3、B1.3.1-B1.3.3、B1.4.1-B1.4.2、
B1.5.1-B1.5.2、B1.6.1-B1.6.3、B2.1.1-B2.1.6

C1、C2 C1.1-C1.4、C2.2-C2.4

機構上傳佐證資料

A1.1、A1.2、A2.1、A2.3
A1.1.1、A1.1.3、A1.2.1、A1.2.3-A1.2.7、A2.1.2-A2.1.6、

A2.2.1-A2.2.3、A2.3.1-A2.3.3

B1.4、B2.2、B2.3 B1.4.3、B2.2.1-B2.2.3、B2.3.1-B2.3.3

C1、C2 C1.1-C1.4、C2.2-C2.4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23

專任人員配置情形A1.1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A1人員管理及教育訓練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機構負責人為專任且於機構投保勞健保、提撥
勞退金。

1. 機構上傳負責人於機構投保勞健保、提撥勞退金
2. 機構負責人為專任

2.護產人員及嬰兒照顧人員聘任人數符合護理機
構設置標準規定，且全日均有護產人員上班。

地方政府確認機構最近3年有無違反相關規定之紀錄

3.護產人員與嬰兒照顧人員穿著不同之顏色或樣
式足供辨識之工作服，並配帶識別證。

1. 機構上傳照片佐證資料
2. 委員實地確認是否與上傳照片佐證資料相同

4.護產人員與嬰兒照顧人員人力配置分別達設置
標準之 1.4 倍(休假係數)以上。

地方政府以既有資料初審
(提醒人力配置達設置標準之1.4倍以上，小數點皆需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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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負責人及現職照護人員教育訓練及急救訓練A1.2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A1人員管理及教育訓練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 機構負責人應參加行政管理與品質管理相關研習課程，每年至少各 4 小時，
共計 8 小時。

機構上傳負責人受訓證明

2. 機構負責人應參加衛生福利部辦理之當年機構評鑑說明會及實地評鑑作業
並親自簡報。

1. 衛生福利部以既有資料審查
2. 機構負責人不需進行簡報

3. 機構負責人應說明照護人員的教育訓練計畫。 機構上傳教育訓練計畫
4. 護產人員應每年接受至少 8 小時「母嬰親善醫療院所母乳哺育專業訓練課
程」(註 1)。

1. 機構上傳訓練證明清冊
2. 機構上傳近三個月(含當月)的班表
3. 委員實地確認A1.2.7人員受訓狀況

5. 護產人員應每年接受至少 8 小時「機構外母嬰照護相關研習課程」(註2)。
註1：「母嬰親善醫療院所母乳哺育專業訓練課程」，授課講師需為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或母嬰親善醫院認證委員。
註2：「機構外母嬰照護相關研習課程」：
(1)訓練場所：非在機構內。
(2)課程主題：非指母乳哺育之專業訓練課程。

6. 護產人員及嬰兒照護人員皆具有基本救命術證照(BLS)，且在效期內。

7. 每班護產人員至少有一人具有新生兒高級救命術(NRP)及基本救命術證照
(BLS)，且在效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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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A2 母嬰安全維護及照護品質管理

母嬰安全及感染管制A2.1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配合衛生福利機構(住宿型)感染管制措施相關規定，
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感染管制查核通過；有限期改
善事項者，已完成改善。

地方政府以既有資料初審，並審核其在期效內完成的改
善事項

2.於機構明顯之處(機構大廳)張貼訪客須知及陪客須知。機構上傳訪客及陪客須知之佐證資料

3.產婦有被告知訪客、陪客需配合的注意事項。 機構上傳告知產婦訪客及陪客注意事項之佐證資料

4.產婦有被告知母嬰出、入嬰兒室及機構之流程與感染
管制。

機構上傳機構內「母嬰出、入嬰兒室」及機構外「母嬰
出、入機構」出入感染管制流程之佐證資料及告知產婦
紀錄

5.產婦有被告知親子同室需配合注意的安全維護及預防
感染事項。

機構上傳親子同室安全維護及預防感染之佐證資料

6.產婦有被告知預防跌倒及嬰兒掉落的安全措施。 機構上傳預防跌倒及嬰兒掉落安全措施之佐證資料



26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A2 母嬰安全維護及照護品質管理

意外事件預防與處理A2.2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各意外事件預防措施及處理的教
育訓練。

機構上傳訓練證明清冊或辦理機構內員工訓練之整體
紀錄(如課表、簽到表、講義、照片等)

2.工作人員能說明意外事件預防措施(註1)及執行發生
時的通報及處理(註2)。

註1：意外事件：應包括(1)跌倒或嬰兒掉落、(2)暈倒、(3)燙
傷、(4)嬰兒失竊、(5)暴力事件、(6)財物失竊、(7)自殺。
註2：意外事件通報：應包含通報表單、通報流程、處理與檢
討改善。

機構上傳意外事件預防措施及通報與處理流程

3.機構負責人能說明曾發生過之意外事件至少1項之處
理、檢討及改善情形。(若未發生，則說明預防因應
機制)

機構上傳意外事件處理、檢討及改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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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A2 母嬰安全維護及照護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機制與監測A2.3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品管專責人員能說明年度品質管理指標監測計畫內容，包括品
質監測項目(註 1、2)、目的、對象、指標閾值、監測頻率、執
行監測方法。

註1：「品質管理計畫監測項目」，包括：
(1)嬰兒入住評估時紅臀發生率
(2)嬰兒入住期間紅臀發生率
(3)乳腺炎發生率
(4)嬰兒辨識執行正確率
(5)哺乳指導正確率
(6)護理紀錄完整率
(7)母嬰出住評估與指導完整率
註2：「品質管理監測計畫監測項目」之監測內容，須依據機構之標準作
業規範訂定。

1. 機構上傳年度品質管理指標監測計畫。
2. 機構提供品管專責人員名單

2.各項品質指標監測結果每季進行分析、檢討、改善，且有紀錄。
機構上傳各項品質指標監測結果分析、檢
討、改善與佐證紀錄

3.依前年度品質管理指標監測計畫執行結果，檢視或修訂各項監
測指標項目之閾值、監測頻率、執行監測方法或標準作業規範。

機構上傳年度品質管理指標監測計畫之檢
視或修訂之佐證資料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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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 產婦入住當班內完成產科史(註1)、基本身體評估(註2)及精
神狀況評估，且有紀錄。

註1：產科史包括生產方式、產科合併症、出院後的用藥等。
註2：基本身體評估項目：應包括生命徵象(體溫、脈博、呼吸及血壓)、
疼痛、子宮復舊、惡露性狀與量、乳房與泌乳狀況、會陰或腹部傷口、
排泄、活動等。

1. 查閱產婦產科史/基本身體評估之病歷紀錄(產婦入住評估表)
2. 實地操作產婦身體評估

2. 護產人員每天至少執行一次產婦身體評估，並依產婦個別需
求，提供產後持續性照護及指導，且有紀錄。

1. 訪談負責人(如何進行產婦照護需求評估、照護計畫擬定、
執行、照護結果評值與追蹤處理紀錄)

2. 查閱病歷紀錄(查閱入住中及出住產婦病歷各1本之評估與照
護紀錄)

3. 查閱相關照護、護理指導與交班護理紀錄

3. 入住一週內完成家庭功能、社會支持及產後憂鬱評估，且有
紀錄。

查閱產婦之家庭功能、社會支持、產後憂鬱評估量表

4. 對產婦身心狀況有特殊或異常問題時，持續性處理及紀錄，
必要時予以轉介。

查閱特殊問題持續性照護、處理與轉介紀錄

5. 能提供聽語、視覺、心智或肢體障礙者不同的溝通形式、簡
易明瞭的溝通內容，並提出具體措施之佐證資料或相關紀錄。

查閱佐證資料或相關紀錄

產婦照護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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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

嬰兒照護B1.2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 嬰兒入住當班內完成出生史(註1)、基本身體評估(註2)，且
有紀錄。

註1：出生史包括 Apgar Score、妊娠周數、出生及出院時體重及特殊
狀況等。
註2：基本身體評估項目：應包括嬰兒生命徵象(體溫、脈博及呼吸)、
體重變化、進食、活動力、臍帶、皮膚狀況(含黃疸)、四肢活動力、大
小便性狀(含顏色、性狀)及次數、紅臀等評估。

1. 查閱嬰兒出生史/基本身體評估之病歷紀錄(嬰兒入住評估表)
2. 實地操作嬰兒身體評估

2. 護產人員每天至少執行一次嬰兒身體評估，並依嬰兒個別
需求，提供持續性照護及指導，且有紀錄。

1. 訪談負責人(如何進行嬰兒照護需求評估、執行、照護結果
評值與追蹤處理紀錄)

2. 查閱病歷紀錄(查閱入住中及出住嬰兒病歷各1本之評估與照
護紀錄)

3. 查閱相關照護、護理指導與交班護理紀錄

3. 對嬰兒有特殊或異常問題時，有持續性處理及紀錄，必要
時予以轉介。

查閱特殊問題持續性照護、處理與轉介紀錄



31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

親子關係建立B1.3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 護產人員能於產婦入住當日，向其說明如何協助母嬰執行
親子同室，且有紀錄。

1. 訪談負責人
2. 查閱病歷紀錄(查閱入住中及出住產婦病歷各1本之親子同
室的協助與指導相關紀錄)

2. 護產人員能提供嬰兒發展所需之相關照護及指導(含親子共
讀)，且有紀錄(註 1、註 2)。

註1：嬰兒發展照護及指導，如教導母親瞭解其嬰兒身體、暗示行為
及發展特性，並有個別化指導。
註2：親子共讀之定義及內涵依國民健康署最新公告為主。

1. 訪談負責人(如何提供嬰兒發展相關之照護及指導、如何教
導父母執行親子共讀)

2. 查閱病歷紀錄

3. 每位產婦於出住前有 3 天執行 8 小時親子同室，並給予適
時協助與指導，且有紀錄。

1. 訪談負責人
2. 查閱病歷紀錄(每位產婦於出住前有3天執行8小時親子同室
之協助指導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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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

團體護理指導B1.4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 每週舉辦至少二次有關產婦與新生兒照顧的團體護理指導課程(註 1)，
且課程師資應具備護理師(士)或助產師(士)執照。

註1：團體護理指導課程，應包括：
(1)產後身心調適
(2)產後異常狀況預防及處理(如出血、暈倒及感染註1.1等)
(3)持續泌乳技巧及可運用的資源
(4)嬰兒黃疸的觀察(包括大便卡的運用)
(5)嬰兒預防注射的時程與反應
(6)嬰兒安全維護(如嬰兒安全睡眠環境等)及異常狀況觀察與處理(如：嬰兒吐、嗆奶、窒息、抽搐、
紅臀及體溫異常等)
(7)嬰兒安撫技巧
(8)認識嬰兒發展及行為狀態(如嬰兒身體、暗示行為及發展特性等)
(9)社區資源的運用(如母乳哺育支持團體、孕產婦關懷網站、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及衛福部健康九
九網站等)
(10)親子共讀的目的與執行方式
註1.1：感染症狀預防與處理，如傷口、乳腺炎、泌尿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及腸胃道感染等

1. 訪談負責人(如何規劃團體護理指導課程與修訂)
2. 查閱機構團體護理指導課程實施狀況(頻率、主
題、師資)

2. 與產婦(或配偶)討論並計畫安排其參與團體護理指導課程，且有紀錄。
查閱團體護理指導紀錄(與產婦或配偶討論並計畫
安排其參與課程)

3. 各項課程(主題、時間安排、教學方法等)、參與狀況及滿意度調查結果，
每季進行檢討、分析、追蹤、改善與紀錄，必要時予以修正。

機構上傳團體護理指導課程檢討分析資料(團體護
理指導課程季報表、每季團體護理指導課程滿意度
調查結果檢討、分析、追蹤、改善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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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

母嬰出住評估與指導B1.5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提供母嬰出住評估及個別性護理指導，且有紀錄(註)。
(1)提供產婦母嬰出住評估書面資料。
A.產婦:目前生命徵象、身體恢復狀況。
B.嬰兒:目前生命徵象、生長評估、每日哺餵狀況、大
小便性狀及次數等。
(2)提供社區資源或轉介，且有紀錄。
(3)主動提供追蹤關懷服務，且有紀錄。

1.查閱機構提供產婦之母嬰出住評估資料(查閱1本出
住病歷之個別性護理指導項目及提供社區資源或轉
介的紀錄)

2.查閱機構之轉介及追蹤關懷紀錄

2.母嬰出住評估及個別性護理指導執行結果每季進行
分析、檢討及改善。

查閱機構每季母嬰出住評估及個別性護理指導執行結
果分析、檢討及改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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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1 專業照護

母嬰照護突發緊急狀況處理B1.6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呼叫時，護產人員能立即至現場處理(於現場取消呼
叫警示設備)。

1.實地操作取消呼叫警示設備
2.情境訪談：產後出血、嬰兒嗆奶(說明此兩情境
之日常評估、預防方法、通報流程及立即性處理)

2.護產人員能正確執行產婦及嬰兒突發緊急狀況之處
理(註)。

註：母嬰照護突發緊急狀況之處理作業標準規範，應包括：
(1)產婦：產後出血、產後發燒、乳腺炎、傷口異常等。

(2)嬰兒：嗆奶、吐奶、窒息、抽搐、感染、發燒等。

3.機構負責人能說明曾發生過之突發緊急事件至少 1 
項之處理、檢討及改善情形。(若未發生，則說明預
防因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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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2 母乳哺育之支持與推動

支持產婦哺育與諮詢B2.1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 孕婦簽約當日，由護產人員說明機構支持母乳哺育的作法，
並與孕婦及其家人討論嬰兒餵食計畫、因應措施，且有紀錄。

1. 訪談負責人
2. 查閱病歷紀錄(檢視機構簽約當日時，護產人員說明支持
母乳哺育措施之文件與紀錄)

2. 依母嬰個別需求，協助產婦執行母乳哺餵的技巧(含親餵或
瓶餵)，且有紀錄。

1. 訪談負責人
2. 查閱病歷紀錄(查閱入住中及出住產婦病歷各1本之哺餵指
導紀錄(含母乳、配方奶或混餵、對於持續問題的指導與
追蹤)

3. 提供哺餵母奶的產婦，持續性泌乳指導，且有紀錄。

4. 提供哺餵配方奶(含混合哺餵)之產婦，個別性餵食指導及協
助，且有紀錄。

5. 母嬰有哺乳問題時，能即時給予協助及指導，並持續追蹤改
善情形，且有紀錄

6. 提供產婦母乳哺育之相關諮詢資源及轉介，如設有諮詢專線、
母乳哺育支持團體、訂有母乳哺育的轉介流程，並對困難哺
餵者執行轉介且有紀錄。

查閱佐證資料或相關紀錄(母乳哺育的轉介流程與轉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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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2 母乳哺育之支持與推動

母奶貯存與取用B2.2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母奶瓶上有清楚標示姓名、性別、日期及時間。 系統上傳照片佐證資料

2.指導產婦母奶貯存及溫奶方法，且有紀錄。 機構上傳指導紀錄資料

3.工作人員能依機構「母奶貯存冷藏設備管理及溫度
異常處理相關作業標準規範」，每日查核溫度且有
紀錄，並能處理母奶貯存冷藏設備異常狀況。

機構上傳「母奶貯存冷藏設備管理及溫度異常處理相
關作業標準規範」及溫度查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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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B2 母乳哺育之支持與推動

母乳哺育率B2.3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1.總母乳哺育率達 80%以上。

機構上傳母乳哺育率統計資料2.混合哺餵轉為純母乳哺餵的統計資料。

3.純母乳哺育率達 30%以上。



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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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C1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1. 各樓層設置兩處以上不同方向的等待救援空間，並應於各
層出入口、梯間張貼符合比例、方位，可供消防搶救辨識
之圖面(應註記現在位置、消防栓箱、等待救援空間等)。

1. 機構上傳佐證資料
2. 評鑑委員實地訪查

1. 機構上傳疏散避難、防火區劃、 等
待救援空間等平面圖及文件等

2. 評鑑委員實地前檢視機構上傳之緊
急災害應變計畫書，現場實況審核
一致性與適當性：

相關空間配置是否符合圖面及基準

要求
機構逃生避難圖張貼位置、周邊環

境及動線是否符合基準要求

具易燃性物品之儲藏室是否上鎖並
設置偵煙探測器

2. 各層應具有二個以上不同避難逃生路徑；大廳、玄關或主
要出入口張貼足供內部人員及訪客參考之逃生避難圖。

3. 出入口、走廊、樓梯間及供通行之防火門等動線，應保持
暢通無障礙物。

4. 具易燃性物品之儲藏室應保持上鎖，除明顯不適合裝置偵
煙探測器之空間(蒸氣、粉塵)以外，應設置偵煙探測器，
該場所若設有自動撒水設備應在其防護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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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資料來源：薛裕霖， 111年度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全研習營-機構評鑑演練設施設備整備實務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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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資料來源：薛裕霖， 111年度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全研習營-機構評鑑演練設施設備整備實務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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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資料來源：薛裕霖， 111年度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全研習營-機構評鑑演練設施設備整備實務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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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資料來源：薛裕霖， 111年度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全研習營-機構評鑑演練設施設備整備實務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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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資料來源：薛裕霖， 111年度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全研習營-機構評鑑演練設施設備整備實務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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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內容與評核原則說明-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依評鑑公告所定之情境，訂定符合機構特性需求之緊急災害應變

計畫及其作業流程，並進行演練，落實風險教育及日常管理
C2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1. 機構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全程參與評鑑當年度，由衛生福利部辦
理之大夜班火災避難應變研習課程。

衛生福利部以既有資料審查

2. 依當年度衛生福利部公告所定災害模擬情境，訂有符合機構與災
害特性需求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書及其作業流程。

1. 機構上傳佐證資料
2. 評鑑委員實地訪查

1. 機構上傳應變計畫
2. 機構上傳演練腳本、演練紀錄、
檢討會議與檢討修正方案

3. 評鑑委員實地前檢視機構上傳
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演練資
料，現場實況審核一致性與適
當性

4. 委員實地聽取機構報告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及演練報告重點，
針對情境引導

1. 審核現場實況與機構上傳佐證
資料之一致性與適當性。

3. 機構之緊急災害應變及流程應透過災害風險辨識作業，考量其合
理性、可行性、時限性及可及性等原則運作，並須至少包含下列
5 項程序內容：

(1)確認機構災害(如火源)位置後，所進行之初期應變作業。
(2)支援人力與召回機制之啟動。
(3)嬰兒與產婦住房之緊急避難策略。
(4)嬰兒室及周邊動線，具有防止或限制災害(如火煙波及)之措施。
(5)訂有疏散後之嬰兒身分辨識方式及安排臨時的照顧及後送機制。

4. 依第 2 項緊急災害應變計畫，落實大夜班火災情境演練每年至少
一次，並應檢附演練腳本、過程、風險辨識檢討會議及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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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實地訪查作業 訪查重點 機構配合事項

1
機構緊急災害
應變計畫報告

對應基準C2：委員聽取機構報告(簡報或書
面形式不拘)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大夜班火
災情境演練重點(報告重點請詳下頁簡報)。

1. 請準備1間會議室
2. 請準備1份目前機構所張貼之避難逃

生平面圖，醫院或是複合大樓，提供
其他各樓層空間用途即可(例如上方樓
層是補習班、下方是倉庫，上方是洗
腎中心、下方是開刀房等等)

3. 請由防火管理人進行報告
4. 請至少1位第一線夜班值班照護人員

列席

2
機構環境安全
設施設備實地
查證

對應基準C1：委員由機構陪評人員陪同檢
視機構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等相關設施設備。 1. 請帶領委員至機構張貼逃生避難平面

圖之區域
2. 請由防火管理人陪同委員檢視環境
3. 可指派1位第一線夜班值班照護人員

陪同進行委員意見紀錄3

機構緊急災害
應變風險辨識
與溝通回饋與
交流

對應基準C1、C2：委員依前兩項實地查核
之結果，針對機構於不利情境下整體空間
設施設備對其緊急應變、減災作業之親和
可及、關鍵必要與合理有效的風險辨識溝
通輔導，鼓勵機構自我檢視、精進改善。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實地訪查



公告111年度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之「C2、依評鑑公告所定之情境，訂定符合機構特性需求之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及其作業流程，並進行演練，落實風險教育及日常管理」之災害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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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設定模擬情境1 設定模擬情境2

狀況

○年○月○日凌晨5：00，因機構所屬下方樓層
之○○○(請自填地點、空間名稱)電器設備或電
路走火，「警鈴大作」(註1)，火勢不斷發展，濃
煙擴散波及至嬰兒室(註2)周遭環境，且產婦們朝
嬰兒室湧入，造成主要逃生動線受阻。

應變失效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嬰兒室嬰兒及照護人員的傷害，
機構其他樓層寢室住民被火煙波及而擴大傷亡。

註1：請模擬聽到火警警鈴響起後的應變作為。

註2：本次災害情境重點為嬰兒室災害風險辨識
及演練。倘嬰兒室在1F，且無地下室者，則
不適合本情境，請以模擬情境2嬰兒室空間
或周遭環境發生火災之應變。

狀況

○年○月○日凌晨3:00，因機構所屬樓層之嬰兒
室電器設備或電路走火，「警鈴大作」(註1)，火
勢不斷發展，嬰兒室內及周遭環境附近火煙不斷
冒出，且產婦及家屬們朝嬰兒室湧入，造成主要
逃生動線受阻。

應變失效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嬰兒室嬰兒及照護人員的傷害，
機構其他樓層寢室住民被火煙波及而擴大傷亡。

註1：請模擬聽到火警警鈴響起後的應變作為。

註2：本次災害情境重點為嬰兒室災害風險辨識
及演練。

評鑑基準操作與評分原則-C 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公告產後護理之家評鑑計畫災害模擬情境

資料來源：公告111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計畫災害模擬情境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3870-71667-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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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引導問題

Q1：請說明貴機構之風險特性有哪些？

Q2：請填寫情境發生電器設備或電路走火之地點？

請說明選擇此地點/空間(高風險地點)之理由及機構夜間常規之值班人力人數。

Q3：聽到火警警鈴大作後，值班人員會有哪些反應？

Q4：值班人員如何透過受信總機或副機，快速確認火災發生空間位置？

值班人員如何操作火警警報設施設備與緊急廣播之流程？

Q5：確認發生火災位置後，會進行哪些初期應變作業？災害發生時，何時向119通報，由誰通報？

Q6：請說明貴機構如何應用設施設備簡化應變流程？

Q7：機構如何有效通報及導引各住房產婦與家屬，採取適當的應變作為？

機構緊急應變計畫所律定的產婦與嬰兒室的避難策略內容為何(採共同或分別避難)？

實施時可能會面對哪些困難？將如何應變或解決？

Q8：機構值班人員如何進行初期滅火？如何確保人員有能力操作初期滅火設備？

Q9：機構有哪些策略或作法讓嬰兒室周邊動線避免被火煙波及？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面臨哪些困難？如何克服？

Q10：如何避免產婦與家屬湧向嬰兒室，而造成值班人員協助嬰兒室避難作業與逃生動線的衝突？

Q11：疏散後之嬰兒身分如何辨識？受傷的人員如何安排臨時的照顧及後送的機制？

(1) 情境演練設定為起火6分鐘內，機構內長期值大夜班人員採自助方式演練(係以機構自助人力為限，不演練消防隊抵
達後之救援)，且能及時通報、能侷限火煙與提高住民存活度之各項應變作為。

(2) 請機構依空間配置、設施設備種類與位置、現場應變有限人力等條件下，就「情境引導問題」搭配C2基準緊急災害
應變計畫書(EOP)、輔助圖表及救災資源，回應機構之應變機制。(Q1~Q9)

評鑑基準操作與評分原則-C 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報告報告重點-災害模擬情境引導問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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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紀錄表法定表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法定表格

申請表 報告書

地方政府(衛生局)初審_產後護理之家公安及消安申報-法定表格參考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消防機關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複查注意事項

複查紀錄表

https://law.nfa.gov.tw/mobile/law.aspx?LSID=FL02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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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法定表格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

地方政府(衛生局)初審_產後護理之家公安及消安申報-法定表格參考

申報結果通知書

https://www.cpami.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B3%95%E8%A6%8F%E5%85%AC%E5%91%8A/30-%E5%BB%BA%E7%AF%89%E7%AE%A1%E7%90%86%E7%AF%87/11159-%E5%BB%BA%E7%AF%89%E7%89%A9%E9%98%B2%E7%81%AB%E9%81%BF%E9%9B%A3%E8%A8%AD%E6%96%BD%E5%8F%8A%E8%A8%AD%E5%82%99%E5%AE%89%E5%85%A8%E6%AA%A2%E6%9F%A5%E5%A0%B1%E5%91%8A%E6%9B%B8%E8%A1%A8.html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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